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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金融机构“了解你的客户”

11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
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对外
公布了《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
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
存管理办法》，指导金融机构合
理、有效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
自2026年1月1日起施行。

当前，不法分子利用金融渠
道洗钱的方式日趋复杂隐蔽。
客户尽职调查，就是要求金融机
构“了解你的客户”，识别异常情
形、阻断洗钱活动。

根据管理办法，商业银行等
金融机构和从事汇兑业务的机

构，为客户开立账户或者提供规
定金额以上的一次性金融服务，
应当开展客户尽职调查，并登记
客户身份基本信息。

“仅凭借留存的客户身份信
息和后台资金监测，银行难以及
时、准确地发现可疑客户和交
易。有时也需要询问客户办理
业务的目的、资金来源用途等信
息，以准确判断客户交易是否正
常、合理。”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
融研究院副院长董青马说。

在专家看来，这既是金融机
构审慎经营的需要，也有助于防

范金融风险、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也正是基于此，在反洗钱工

作起步较早的国家和地区，金融
机构的客户尽职调查措施往往
更加严格。金融行动特别工作
组（FATF）反洗钱国际标准明确
要求，金融机构应当对超过一定
金额的现金交易开展尽职调查。

“作为FATF的成员，我国
要落实反洗钱国际标准的要
求。”董青马说，新修订的反洗钱
法已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管
理办法将推动金融机构有效落
实反洗钱法。

基于风险开展客户尽职调查

管理办法围绕“基于风险”
的核心原则，要求金融机构根
据客户特征和交易活动的性
质、风险状况，采取相应的尽职
调查措施。

“基于风险开展客户尽职调
查，要求金融机构采取差异化措
施，一方面对较低洗钱风险的情
形采取简化措施，另一方面对较
高洗钱风险的情形采取强化措
施。”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

娄飞鹏说。
哪些属于较低风险业务？

一名国有大行工作人员向记者举
例说明：如果客户收入来源清晰、
资金往来稳定，金额也通常在合
理范围，洗钱风险并不突出。银
行在为客户办理业务时，主要是
进行必要的身份识别和基本信
息核验，一般情况下不会要求提
供额外材料或增加审核流程。

“如果一名普通职员，平时

账户交易多为日常开支、工资收
入，某天突然开始收到多笔来自
不同省市的转账，随即又迅速转
出，金额动辄几十万元到几百万
元，这种情况就会引起银行关
注，采取措施了解、核实交易背
景。”该工作人员说。

专家表示，管理办法强调金
融机构开展客户尽职调查要与
风险相适应，避免采取与洗钱风
险状况明显不匹配的措施。

在安全与便利之间寻求适当平衡

客户尽职调查越“无感”越
好，但事实上，有一些客户对银
行柜员询问过多、过细、流程繁
琐感到不满。与此同时，金融监
管部门每年收到不少来自受骗
客户的投诉，反映银行尽职调查
不到位。

这些现象折射出平衡金融
安全与便利所面临的挑战，也是
当前金融治理不可回避的问题。

娄飞鹏表示，管理办法进一
步明确客户尽职调查的具体要
求、适用范围等，对这一矛盾作
出制度性回应，有助于金融机构

平衡好安全和便利。
近几年，“取现4万元遭盘

问”“存 10万元现金被问钱来
源”“取款需派出所同意”等新闻
事件屡见报端。

记者发现，管理办法在今年8
月征求意见时就已经完善了客户
尽职调查的具体要求、适用范围
等，不再针对5万元以上现金存
取业务提出具体要求。正式发
布的管理办法维持了这一规定。

“金融管理部门在引导金融
机构履行反洗钱义务时，一直强
调要严格执行‘基于风险’原则

去了解登记客户信息，不得采取
与风险明显不匹配的措施。”董
青马表示，尽职调查措施的强度
要结合具体风险情形确定，而非

“一刀切”要求。
专家表示，保护好百姓的

“钱袋子”，精准施策是关键。金
融机构防范风险要从层层加码
向精准赋能转型，利用科技手段
不断提升风险监测能力。在守
住安全底线的同时，不断提升服
务温度，才能赢得公众的理解与
支持，共同创造一个兼顾便利和
安全的金融环境。 据新华社

安全与便利咋平衡？

银行开展客户尽职调查有了新要求！
新华社记者 吴雨 任军

11月28日，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的最新要求出炉，涉及多项金融业务，引起公众普遍关

注。如何客观看待办理业务时银行的各种询问？金融机构该怎样平衡好风险防控和优化服务？

持续打击 新华社发 勾建山 作

据新华社（记者申铖）为支
持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发展，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日
前发布通知，明确储蓄国债（电
子式）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有关政策。

根据通知，自2026年 6月
起，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电子
式）业务开办机构开办个人养老
金储蓄国债（电子式）业务，即为
在本机构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
账户的养老金投资者，提供购买
储蓄国债（电子式）的相关服务。

所称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

（电子式）业务开办机构，是指符
合金融监管部门规定开办个人
养老金业务的储蓄国债承销团
成员；所称养老金投资者，是指
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购买
储蓄国债（电子式）的个人养老
金参加人。

通知明确，开办机构在养老
金投资者购买储蓄国债（电子
式）前，应当为其开立个人养老
金专用国债账户，用于记录养老
金投资者购买的储蓄国债（电子
式）期次、数量以及持有变动等
情况。养老金国债账户应当与

投资者本人的养老金资金账户
绑定，资金往来、领取条件和税
收政策遵从个人养老金制度有
关规定。

此外，通知称，开办机构应
当通过已开通的储蓄国债业务
办理渠道（含柜面和手机银行、
网上银行等电子渠道），为养老
金投资者提供便捷的储蓄国债
（电子式）查询、购买等服务。财
政部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在各期
储蓄国债（电子式）发行通知中
公布各开办机构已开通的业务
办理渠道。

储蓄国债（电子式）将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


